附件1
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补贴项目指标评分表
市  第   组
	指标
名称
	分值
	评分标准
	市局

自评分
	核验组

评分
	评（扣）分理由及依据
	备注

	1.规范
操作
	0.3分
	向社会公开年度补贴方案、补贴额一览表，公开补贴咨询受理、举报投诉电话，规范核发指标确认书、实行补贴款结算前公示到村或镇的得0.3分，每缺少一项扣0.1分，扣完0.3分为止。
	
	
	
	

	2.信访
处理
	0.2分
	有效调查处理农机补贴的信访举报和上级转来的信访举报得0.2分，未有效调查处理的每起扣0.1分，扣完0.2分为止。
	
	
	
	

	3.完成
任务
	0.4分
	完成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任务97%以上得0.4分，未达要求的按实际比例计分。
	
	
	
	1.任务见附1-1《广西2016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表》，有调整的市县见附1-2《广西2016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任务表（调整表）》；2.进度以区局管理处出数字为准.

	4.结算
任务
	0.4分
	农机购置补贴补贴款结算完成占第一批应结算资金的85%以上的得0.4分，未达要求的按实际比例计分。
	
	
	
	

	5.工作
经费
	0.2分
	市级安排工作经费达到全市第一批补贴资金总额2%的得0.1分，少于2%的按实际比例计分；县级安排工作经费达到全县（区、市）第一批补贴资金总额3%的得0.1分，少于3%的按实际比例计分。
	
	
	
	

	6.其他
	
	辖区内农机主管部门及直属单位发生与农机购置补贴有关的违法案件（以纪检监察、检察部门正式立案的案件为准）每起扣0.1分，扣完0.3分为止。
	
	
	
	


附1-2
广西2016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表

	项目地
	规模（万元）
	项目地
	规模（万元）
	项目地
	规模（万元）
	项目地
	规模（万元）

	
	中央
	自治区
	
	中央
	自治区
	
	中央
	自治区
	
	中央
	自治区

	南宁市
	4290
	705
	柳州市
	2500
	174
	全州县
	850
	110
	岑溪市
	350
	20

	兴宁区
	70
	4
	城中区
	1
	0
	兴安县
	400
	20
	北海市
	580
	50

	青秀区
	150
	15
	鱼峰区
	50
	2
	永福县
	350
	20
	海城区
	15
	1

	江南区
	280
	15
	柳南区
	9
	0
	灌阳县
	300
	20
	银海区
	100
	5

	西乡塘区
	215
	10
	柳北区
	50
	2
	龙胜县
	150
	10
	铁山港区
	65
	4

	良庆区
	70
	3
	柳江县
	450
	40
	资源县
	120
	2
	合浦县
	400
	40

	邕宁区
	100
	5
	柳城县
	520
	30
	平乐县
	600
	30
	防城港市
	440
	35

	高新区
	0
	0
	鹿寨县
	620
	50
	荔蒲县
	300
	5
	港口区
	70
	2

	经开区
	50
	2
	融安县
	350
	20
	恭城县
	270
	9
	防城区
	100
	7

	东盟经济区
	5
	1
	融水县
	230
	10
	梧州市
	1440
	70
	上思县
	200
	25

	武鸣县
	1200
	450
	三江县
	220
	20
	万秀区
	50
	0
	东兴市
	70
	1

	隆安县
	150
	15
	桂林市
	4800
	261
	长洲区
	20
	0
	钦州市
	2000
	150

	马山县
	150
	10
	雁山区
	160
	10
	龙圩区
	120
	10
	钦南区
	500
	35

	上林县
	200
	15
	阳朔县
	300
	5
	苍梧县
	300
	5
	钦北区
	400
	30

	宾阳县
	750
	60
	临桂县
	600
	10
	藤  县
	500
	30
	灵山县
	700
	60

	横  县
	900
	100
	灵川县
	400
	10
	蒙山县
	100
	5
	浦北县
	400
	25

	贵港市
	3550
	330
	田东县
	300
	32
	金城江区
	160
	15
	合山市
	100
	10

	港北区
	1000
	100
	平果县
	180
	7
	南丹县
	160
	10
	崇左市
	4500
	330

	港南区
	500
	40
	德保县
	100
	5
	天峨县
	150
	2
	江洲区
	1655
	150

	覃塘区
	350
	30
	靖西县
	300
	20
	凤山县
	150
	6
	扶绥县
	1000
	70

	平南县
	800
	80
	那坡县
	80
	2
	东兰县
	120
	10
	宁明县
	720
	50

	桂平市
	900
	80
	凌云县
	80
	15
	罗城县
	200
	12
	龙州县
	450
	30

	玉林市
	2400
	160
	乐业县
	80
	5
	环江县
	300
	30
	大新县
	350
	15

	玉州区
	200
	15
	田林县
	80
	5
	巴马县
	230
	11
	天等县
	250
	10

	福绵区
	250
	20
	西林县
	80
	10
	都安县
	150
	10
	凭祥市
	75
	5

	容  县
	250
	15
	隆林县
	100
	2
	大化县
	80
	4
	
	
	

	陆川县
	300
	20
	贺州市
	2000
	165
	宜州市
	450
	50
	
	
	

	博白县
	650
	40
	八步区
	400
	30
	来宾市
	2900
	275
	
	
	

	兴业县
	250
	20
	平桂区
	300
	15
	兴宾区
	1200
	120
	
	
	

	北流市
	500
	30
	昭平县
	300
	50
	忻城县
	100
	10
	
	
	

	百色市
	1650
	135
	钟山县
	550
	60
	象州县
	800
	80
	
	
	

	右江区
	90
	12
	富川县
	450
	10
	武宣县
	600
	50
	
	
	

	田阳县
	180
	20
	河池市
	2150
	160
	金秀县
	100
	5
	合计
	35200


	3000


附1-2
	广西2016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任务表（调整后）
  单位：万元

	单位
	调整前第一批分配
	申请调减
	调减后第一批任务量         （考核任务量）

	
	小计
	中央
	自治区
	中央
	自治区
	小计
	中央
	自治区

	柳州市
	2674
	2500
	174
	-240
	-18
	2416
	2260
	156

	鹿寨县
	670
	620
	50
	-240
	
	430
	380
	50

	三江县
	240
	220
	20
	
	-18
	222
	220
	2

	桂林市
	5061
	4800
	261
	-230
	
	4831
	4570
	261

	永福县
	370
	350
	20
	-230
	
	140
	120
	20

	梧州市
	1510
	1440
	70
	-608.94
	-10
	891.06
	831.06
	60

	万秀区
	50
	50
	0
	-25
	
	25
	25
	0

	长洲区
	20
	20
	0
	-13.94
	
	6.06
	6.06
	0

	龙圩区
	130
	120
	10
	-30
	
	100
	90
	10

	苍梧县
	305
	300
	5
	-190
	
	115
	110
	5

	藤县
	530
	500
	30
	-200
	
	330
	300
	30

	岑溪市
	370
	350
	20
	-150
	-10
	210
	200
	10

	北海市
	630
	580
	50
	-100
	0
	530
	480
	50

	海城区
	16
	15
	1
	-8
	
	8
	7
	1

	银海区
	105
	100
	5
	-12
	
	93
	88
	5

	合浦县
	440
	400
	40
	-80
	
	360
	320
	40

	防城港市
	475
	440
	35
	-73
	-3
	399
	367
	32

	防城区
	107
	100
	7
	-33
	-3
	71
	67
	4

	东兴市
	71
	70
	1
	-40
	0
	31
	30
	1

	钦州市
	2150
	2000
	150
	-300
	0
	1850
	1700
	150

	钦南区
	535
	500
	35
	-150
	
	385
	350
	35

	钦北区
	430
	400
	30
	-10
	
	420
	390
	30

	灵山县
	760
	700
	60
	-40
	
	720
	660
	60

	浦北县
	425
	400
	25
	-100
	
	325
	300
	25

	贵港市
	9100
	8400
	700
	-175
	
	8925
	8225
	700

	港南区
	540
	500
	40
	-175
	
	365
	325
	40

	玉林市
	4815
	4450
	365
	-70
	
	4745
	4380
	365

	玉州区
	215
	200
	15
	-20
	
	195
	180
	15

	兴业县
	270
	250
	20
	-50
	
	220
	200
	20

	贺州市
	2165
	2000
	165
	-835
	-30.412
	1299.588
	1165
	134.588

	八步区
	430
	400
	30
	-90
	
	340
	310
	30

	平桂区
	315
	300
	15
	-150
	-20.817
	144.183
	150
	-5.817

	昭平县
	350
	300
	50
	-100
	-4.595
	245.405
	200
	45.405

	钟山县
	610
	550
	60
	-300
	
	310
	250
	60

	富川县
	460
	450
	10
	-195
	-5
	260
	255
	5

	来宾市
	3175
	2900
	275
	-260
	-15.5
	2899.5
	2640
	259.5

	象州县
	880
	800
	80
	-80
	-8
	792
	720
	72

	武宣县
	650
	600
	50
	-100
	
	500
	500
	50

	金秀县
	105
	100
	5
	-45
	-2.5
	57.5
	55
	2.5

	合山市
	110
	100
	10
	-35
	-5
	70
	65
	5

	崇左市
	4830
	4500
	330
	-800
	0
	4025
	3700
	330

	江洲区
	1805
	1655
	150
	-650
	
	1150
	1005
	150

	宁明县
	770
	720
	50
	-150
	
	620
	570
	50


附件2
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

农机具补贴项目指标核验标准

一、指标名称
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补贴项目核验指标。
二、完成标准
    （一）年内完成任务数。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自治区分配下达的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任务97%以上。（以调整后任务为准）
（二）工作质量符合标准

1.加强组织领导。市级安排工作经费达到全市第一批补贴资金总额2%；县级安排工作经费达到全县（区、市）第一批补贴资金总额3%。
2.严格规范操作
   （1）在市、县（区）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或当地政务信息平台网站公开年度补贴方案、补贴额一览表；
   （2）在市、县（区）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或当地政务信息平台网站、经销商销售点公开补贴咨询受理电话、举报投诉电话；
（3）市辖县级执行核发指标确认书、兑付补贴款、补贴情况要村务公开，操作规范（包括有按要求填写和盖有章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补贴机具供货与核实表、购机发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明白纸、购机 者身份证）。
3.进度督查
    （1）年度内至少组织开展1次以上全市范围任务进度督查；
    （2）2016年7月25日前，各市把项目进展情况通过传真（纸质）、电子邮件方式反馈到自治区农机局管理处，管理处汇总后由局绩效办报自治区绩效办；
4.有效调查处理农机补贴的信访举报和上级转来的信访举报。
5.遵纪守法，廉洁从政。
三、核验程序
    （一）查阅资料。查阅并收集被考评市2016年度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补贴项目指标的项目分布表和完成情况表。检查该市及所辖县（区）的实际任务与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的是否一致。
    （二）现场核查。农机具补贴核查不能简单采取电话抽查方式，必须坚持现场核查，发现问题要客观分析原因。
现场核查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每个市在1个县抽取2个行政村，提供实地核查10户农机具补贴情况。
四、核验扣分
    （一）工作经费和资金任务数已完成，但核查中若发现农户实际购机没有得到补贴的，或任务不完成而虚报完成的或水分越过30%以上（含30%）的直接扣减该市该项指标的全部分值。
    （二）核查中，发现有1个村或镇的补贴情况没有作为村务公开内容进行公开的，直接扣减该市规范操作项的分值。
（三）核查中，每发现有1户姓名、补贴机具生产企业和品目、补贴额与县农机局《农机购机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符的，直接扣减该市规范操作项的分值。
附件3

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年终绩效考评核查情况表

           市      县    第    组

	序号
	购机者姓名
	购机者所在地址
	联系电话
	购机具名称及型号
	出厂编号、发动机号及功率
	与管理系统是否一致
	补贴金额
	购机者

签名

	
	
	
	
	
	
	
	
	

	
	
	
	
	
	
	
	
	

	
	
	
	
	
	
	
	
	

	
	
	
	
	
	
	
	
	

	
	
	
	
	
	
	
	
	

	
	
	
	
	
	
	
	
	

	
	
	
	
	
	
	
	
	

	
	
	
	
	
	
	
	
	


组长签名：            组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2016年度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绩效考评评分表

市  第   组
	指标名称
	分值
	评分标准
	市局

自评分
	核验组

评分
	评（扣）分理由及依据
	备注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1.5分
	达到当年自治区提出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的得1.5分，否则不得分。
	
	
	
	1.查阅各市农机局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统计数据来源是否有（各县、区、市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数据表）依据，
2.是否完成自治区农机局下达各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见附9《2016年度各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


组长组员签名：                          2016年  月   日
附4-1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数据表
（各市提供）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地区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水平
	播种面积（公顷）
	绝收面积（公顷）
	免耕面积（公顷）

	
	耕种收综合水平%
	机耕
	机种
	机收
	
	
	

	
	
	面积(公顷)
	水平%
	面积(公顷)
	水平%
	面积(公顷)
	水平%
	
	
	

	　XX市
	　
	　
	　
	　
	　
	　
	　
	　
	　
	　

	　XX县
	　
	　
	　
	　
	　
	　
	　
	　
	　
	　

	　XX区
	　
	　
	　
	　
	　
	　
	　
	　
	　
	　

	　…
	　
	　
	　
	　
	　
	　
	　
	　
	　
	　

	　
	　
	　
	　
	　
	　
	　
	　
	　
	　
	　

	
	　
	　
	　
	　
	　
	　
	　
	　
	　
	　

	　
	　
	　
	　
	　
	　
	　
	　
	　
	　
	　

	　
	　
	　
	　
	　
	　
	　
	　
	　
	　
	　

	　
	　
	　
	　
	　
	　
	　
	　
	　
	　
	　

	　
	　
	　
	　
	　
	　
	　
	　
	　
	　
	　

	　
	　
	　
	　
	　
	　
	　
	　
	　
	　
	　


附4-2
2016年度各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

	地   区
	2016年目标值

	全区合计
	73.93

	南宁市
	76.37

	柳州市
	77.31

	桂林市
	73.20

	梧州市
	66.37

	北海市
	74.99

	钦州市
	71.61

	防城港市
	69.08

	贵港市
	80.57

	玉林市
	73.61

	崇左市
	73.53

	来宾市
	78.96

	贺州市
	72.12

	百色市
	68.27

	河池市
	66.51


附件5
2016年设区市粮食安全专项

绩效考评（农机局牵头）指标核验标准

一、指标名称

粮食安全专项考核（农机局牵头的指标）。

二、完成标准

制定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实施方案，并按照方案开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广，完成当年自治区提出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的得1.5分。

1.计划数：以当年自治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确定的各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目标值为考核标准。

2.完成数：以地方统计局（或地方农业局）提供的水稻播种面积（预计数），通过收集各级农机化管理统计数据，经自治区农机部门汇总、审核、计算确定全区各市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目标值得1.5分。

计算公式：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水稻机耕水平*0.4+水稻机械播种水平*0.3+水稻机收水平*0.3。

三、核验程序
（一）完成情况核验。由自治区农机局绩效办根据考核指标评分标准和各市上报的自评报告及有关证明材料，逐条核对相关工作完成情况和数据是否与相关材料一致。
（二）数据核验。由区局年终绩效核验组查阅各市农机局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统计数据和自治区农机局2016年度各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核对数据是否准确。

（三）现场核验。由自治区农机局组织核验工作组，到各市进行现场核验抽查。

（四）评分核验。由区局绩效办核对评分计算方法是否准确，减免扣分是否合理等。

（五）被考评单位核对。以自治区农机局办公室文件征求各市农机局（农委）对初步评分结果的意见，各市农业局（农委）核对本市相关数据是否有误。

（六）核验修正。由自治区局管理处收集各方面的核验结果和反馈意见，及时修正错误。

四、核验扣分

在现场核验中，通过查阅档案，若出现不真实的项目内容，按检验的实际完成情况评分，若虚报完成或虚报内容超过30%（含30%）的，直接扣减该项指标全部分值。

附件6
	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市级)

	被考核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市级自评
	区级考核

	制度建设（10分）
	1.建立健全制度
	10
	全市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公开得10分，每少一项扣3.5分，扣完为止。
	
	

	重点工作（70分）
	2.实施关键环节规范优化
	20
	按规定管理补贴机具和补贴资金，简化操作流程得20分，每少一项扣10分，扣完为止。
	
	

	
	3.信息公开
	16
	按规定做好本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维护工作得3分；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栏全部建设到位得4分；县级上年度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表完整公开得4分，受益对象公示信息和资金录入情况及时公开得5分。不按规定公开的，扣除相应分数。
	
	

	
	4.宏观引导
	8
	突出补贴重点，选择薄弱环节机具品目中央补贴资金在市域内满足所有农民申购需求得8分。否则，按满足率扣分。
	
	

	
	5.投诉处理
	16
	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查处举报投诉及时、有力、有效，得8分，否则，每起扣2分；按规定公开处理结果和典型案例得8分，每少公开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6.补贴系统应用
	2
	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补贴数据信息录入及时、安全保存，得2分。未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的，扣1分；补贴数据信息录入不及时、不安全保存的，扣1分。
	
	

	
	7.问题整改
	8
	上年度延伸绩效管理和当年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专项督导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的，得8分，整改不到位每项扣2分，扣完为止。
	
	

	资金使用（20分）
	8.资金执行与兑现
	20
	全市年度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执行基本完成（达95%以上）得10分，兑现基本完成（达90%）得10分，没有完成的按比例得分。
	
	

	实施效果                                                                                                                      （5分）
	9.工作成效显著
	5
	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自治区农机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按规定开展政策创设和优化服务，取得明显成效得5分。未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自治区农机局部署的，扣5分。
	
	

	扣分项及   一票否决
	出现弄虚作假行为
	
	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最多扣20分。
	
	

	
	出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经财政监督、审计、纪检等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在市域内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零。
	
	

	合  计
	105
	
	
	


附件7 
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

考核评分依据说明
2016年市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共设立一级指标4项及附加分项，二级指标9项，主要评估制度建设、重点工作、资金使用、实施效果等内容，同时设置扣分项及一票否决项。结合二级指标等评估内容，现制定考核评分依据如下：

一、推进制度健全

评价指标及分值（10分）：在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公开得10分。

指标说明：目前，绝大多数市已经建立了相应制度，本次重点评估相关省级制度的合规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对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方面逐个进行规定并印发，不能以年度实施方案等综合性文件代替管理制度。制度规定的形式包括印发管理办法、通知、工作流程等，相关管理制度可跨年度使用。

二、重点工作
评价指标及分值（70分）：实施关键环节规范优化（20分）、信息公开（16分）、宏观引导（8分）、投诉处理（16分）、补贴系统应用（2分）、问题整改（8分）
指标说明：按农业部、财政部，以及自治区农机化、财政等部门对补贴范围、补贴机具、分类分档、补贴额、补贴经销商确定、敞开补贴等管理的规定和要求、基本纪律实施补贴，不能有擅自简化、虚化、弱化和违规变通、抵触违背的内容。不能对取消或暂停补贴资格的产品进行补贴。不能将补贴资金用于作业补贴等。

三、资金使用
评价指标及分值（20分）：全市年度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执行基本完成（达95%以上）得10分，兑现基本完成（达90%）得10分，没有完成的按比例得分。
指标说明：查阅执行与兑付资料，进度由管理处按农业部核验通知要求从系统收集。
四、实施效果
评价指标及分值（5分）：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自治区农机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按规定开展政策创设和优化服务，取得明显成效得5分。未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自治区农机局部署的，扣5分
指标说明：此项属加分项，主要评价方向是：结合本市实际，贯彻落实农财两部、自治区级财政厅和农机局有关农机化工作部署有实招，特别在推进“先购后补”和“敞开补贴”方面工作力度大，成效明显；市农机化工作得到市主要领导签字部署的。

十、扣分及一票否决项

评价指标及分值：在补贴实施管理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最多扣20分；省域内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0。

指标说明：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在自评报告中，未能实事求是地对考核内容进行说明和提供依据，被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经自治区财政监督、审计、纪检等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在市域内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
附件8
	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考评表(抽查县)

	被考核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市级自评
	区级考核

	制度建设（10分）
	1.建立健全制度
	10
	全县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公开得10分，每少一项扣3.5分，扣完为止。
	
	

	重点工作（70分）
	2.实施关键环节规范优化
	20
	按规定管理补贴机具和补贴资金，简化操作流程得20分，每少一项扣10分，扣完为止。
	
	

	
	3.信息公开
	16
	按规定做好本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维护工作得7分；县级上年度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表完整公开得4分，受益对象公示信息和资金录入情况及时公开得5分。不按规定公开的，扣除相应分数。
	
	

	
	4.宏观引导
	8
	突出补贴重点，选择薄弱环节机具品目中央补贴资金在市域内满足所有农民申购需求得8分。否则，按满足率扣分。
	
	

	
	5.投诉处理
	16
	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查处举报投诉及时、有力、有效，得8分，否则，每起扣2分；按规定公开处理结果和典型案例得8分，每少公开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6.补贴系统应用
	2
	在全县范围内统一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补贴数据信息录入及时、安全保存，得2分。未在全市范围内统一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的，扣1分；补贴数据信息录入不及时、不安全保存的，扣1分。。
	
	

	
	7.问题整改
	8
	上年度延伸绩效管理和当年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专项督导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的，得8分，整改不到位每项扣2分，扣完为止。
	
	

	资金使用（20分）
	8.资金执行与兑现
	20
	全县年度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执行基本完成（达95%以上）得10分，兑现基本完成（达90%）得10分，没有完成的按比例得分。
	
	

	实施效果                                                                                                                      （5分）
	9.工作成效显著
	5
	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自治区、市农机主管部门部署的，结合本地实际按规定开展政策创设和优化服务，取得明显成效得5分。未认真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及区、市农机主管部门部署的，扣5分。
	
	

	扣分项及   一票否决
	出现弄虚作假行为
	
	在延伸绩效考核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最多扣20分。
	
	

	
	出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经财政监督、审计、纪检等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在县域内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零。
	
	

	合   计
	105
	
	
	


附件9

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补贴

项目指标核验表

市  第   组
	核验的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问题处理情况

	
	
	


组长组员签名：                          2016年  月   日 

附件10

2016年度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绩效考评核验表

市  第   组
	核验的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问题处理情况

	
	
	


组长组员签名：                          2016年  月   日
附件11
2016年度广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

管理指标核验表
市  第   组
	核验的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问题处理情况

	
	
	


组长组员签名：                          2015年  月   日 

附件12
2016年××市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购置补贴
绩效考评评分报告
（简单介绍农机购置补贴实地核验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及广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地核验的通知》（桂农机办[2016]  号）要求，XXX考评核验组XX、XX、XX对XXX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地核验，围绕着实地核验方案进行，核验组听取XX市农机局汇报，实地抽查了XXX县XXX镇（乡），现将该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情况汇报：
一、绩效考核情况及评分说明（指标完成情况、评（扣）分的结果，评（扣）分理由及依据、主客观原因等）
（一）规范操作（分值0.3分，评分为  分）

说明该市向社会公开年度补贴方案、补贴额一览表，公开补贴咨询受理、举报投诉电话，规范核发指标确认书、实行补贴款结算前公示到村或镇的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二）信访处理（分值0.2分，评分为  分）
说明该市有效调查处理农机补贴的信访举报和上级转来的信访举报的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三）完成任务（分值0.4分，评分为  分）
该市完成农机购置补贴第一批资金任务的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四）结算任务（分值0.4分，评分为  分）
该市完成农机购置补贴补贴款结算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五）工作经费（分值0.2分，评分为  分）
该市工作经费落实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六）违法案件（每起扣0.1分，扣完“规范操作”的0.3分为止）

辖区内农机管理局及直属单位发生与农机购置补贴有关的违法案件（以纪检监察、检察部门正式立案的案件为准）情况。

二、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验、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

（一）存在问题；

（二）工作经验和建议。
三、考核结果意见
考核组通过对XX市考评核验，认为该市的自评情况……与考评核验结果……。
第  核验组：

     2016年   月   日
附件13
2016年度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绩效考评评分报告
（简单介绍农机购置补贴实地核验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及广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地核验的通知》（桂农机办[2016]  号）要求，XXX考评核验组XX、XX、XX对XXX市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项目指标执行情况进行实地核验，围绕着实地核验方案进行，核验组听取XX市农机局汇报，实地抽查了XXX县XXX镇（乡），现将该市落实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情况汇报：

一、绩效考核情况及评分说明（指标完成情况、评（扣）分的结果，评（扣）分理由及依据、主客观原因等）
（一）指标内容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当年自治区提出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发展指标的得1.5分，否则不得分。
（二）指标完成情况

该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完成情况。
（三）评（扣）分的依据
。。。。。。
二、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工作经验、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

（一）存在问题；

（二）工作经验和建议。

三、考核结果意见

考核组通过对XX市考评核验，认为该市的自评情况……与考评核验结果……。
第  核验组：

     2016年   月   日
附14
2016年××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评分报告

（简单介绍农机购置补贴实地核验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2016年度设区市绩效考评农补惠民项目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安全生产首长责任制（农机局牵头部分）项目指标及广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地核验的通知》（桂农机办[2016]  号）要求，XXX考评核验组XX、XX、XX对XXX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延伸绩效管理情况进行实地核验，围绕着实地核验方案进行，核验组听取XX市农机局汇报，实地抽查了XXX县XXX镇（乡），现将该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延伸绩效管理情况汇报：

一、绩效考核情况及评分说明（指标完成情况、评（扣）分的结果，评（扣）分理由及依据、主客观原因等）
（一）制度建设（10分，评分为   分）

全市资金管理、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公开情况。
（二）重点工作（分值70分，评分为  分）

1.实施关键环节规范优化，按规定管理补贴机具和补贴资金，简化操作流程情况（分值20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2.信息公开情况
（分值16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3.宏观引导情况（分值8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4.投诉处理情况（分值16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5.补贴系统应用情况（分值2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6.问题整改情况（分值8分，评分为  分）
评（扣）分的依据：。。。。。。。
（三）资金使用（分值20分，评分为  分）

 全市年度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执行基本完成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四）实施效果（分值5分，评分为  分）

工作成效情况。
评（扣）分的依据：。。。。。。。
（五）扣分项及一票否决
1、是否有弄虚作假行为及扣分情况；
2、是否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二、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验、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

（一）存在问题；

（二）工作经验和建议。

三、考核结果意见

考核组通过对XX市考评核验，认为该市的自评情况……与考评核验结果……
第  核验组：

     2016年   月   日
抄送：自治区区绩效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办公室        2016年1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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